


2

由

中國國際金融（國際）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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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日的該計劃相關發售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二二年
十一月十五日的相關定價補充文件所述，已向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請批准
發行人根據該計劃以債務證券發行方式僅向專業投資者（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37章）發行之票據之上市及買賣。預期票據之上市將於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開始生效。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發行人董事為王瑾女士及劉健女士。

於本公告日期，擔保人董事為夏星漢先生、馬葵女士、楚鋼先生、黃勁峯先生、
劉晴川先生、徐翌成先生及吳波先生。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執行董事為黃朝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沈如軍先生、譚麗霞女
士及段文務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力先生、吳港平先生、陸正飛先生及
彼得 •諾蘭先生。


